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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財物變賣契約 

案號：115009-1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以下簡稱甲方）接受________（以

下簡稱乙方）報價，茲經雙方之合意，並依照    年    月    日開標

紀錄之規定辦理，簽訂本買賣契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一、財物名稱及數量︰高雄港公用貨櫃碼頭 9 噸空櫃堆高機(EH-01)1 臺

及物料公開標售案  

二、契約總價（含營業稅額）︰新臺幣_____________元整。 

三、履約保證金：乙方於投標時所繳納之押標金，於得標後轉為履約保證

金，履約保證金金額以押標金金額為準。 

四、繳款方式︰訂約日起 30 日曆天內繳清全部價款，逾期未繳清全部貨

款者，予以解約，履約保證金不予發還。 

五、點交期限：應於繳清全部價款日起30日曆天內依貨品現況完成點交，

並配合辦理所有權移轉作業，未依規定期限完成點交，視為甲方已依

約完成現況貨品點交，並自該期限屆滿時起，貨品之保管、維護、滅

失、毀損、被竊或遭不可抗力影響之風險，概由得標廠商自行負責，

甲方不負任何保管或補償責任。 

六、提貨期限：應於決標日之次日起 120 日曆天內提貨完畢，點交仍依第

五點規定期限內完成，且不得以未完成點交為由要求延長提貨期限。

未依規定期限提貨完畢，違約逾期每逾一日按標售總價千分之一計收

違約金，及加收每日按標售總價千分之零點五之滯留費，自履約保證

金內扣除，若契約附加條款另有計罰者，一併計罰之。 

違約金之總額超過履約保證金時，甲方得逕行解除本契約，乙方所繳

之履約保證金及已繳價款概不退還，標的物由甲方逕行處理，乙方不

得異議或請求賠償。 

七、提貨方式：提貨所須拆除、搬運及運輸所需之人力、機具及相關費用，

均由乙方自行負責並自理，乙方作業時應遵守相關法令及安全規範，

並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確保作業過程中不損及甲方或第三人之財產、

建築、設備及安全。如因乙方作業過程中造成甲方或第三人之任何損

失、損壞或人身傷害，乙方應負全責，並立即修復或賠償，甲方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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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行扣抵履約保證金。 

八、責任範圍： 

(一) 向有關機關申請變更登記及機具安全檢查手續費用等均由乙方自

行負擔。 

(二) 以機具、設備現況點交乙方，甲方不負標售機具、設備、料件之瑕

疵擔保責任。點交完畢後，所有權歸乙方所有。 

(三) 本案機具、設備現存放於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一路 67 號(高雄港第 120、

121 號碼頭暨後線土地、倉庫)，自乙方繳清貨款起，在未正式點交

完畢前，甲方應克盡善良管理責任，妥善保管。點交後提貨完畢前，

則由乙方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如因未盡保管責任致甲方財產或

人員之損害，乙方應負賠償責任，並由甲方自履約保證金內扣抵。 

(四) 自標的物點交予乙方起，所有標的物之保管、滅失、被竊、拆卸、

搬運期間之損毀滅失及所有第三人責任，概由乙方負全責。 

九、爭議處理 

(一) 本案如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益及

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得

以下列方式處理之： 

1. 於徵得他方同意後，提付仲裁，依仲裁法以仲裁方式處理，並以甲

方指定之仲裁處所為其仲裁處所。 

2. 提起民事訴訟。 

3. 依其他法律申（聲）請調解。 

4. 依契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理。 

(二) 履約爭議發生後，履約事項之處理原則如下： 

1. 與爭議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部分應繼續履約。但經甲方同意者不在此

限。 

2. 乙方因爭議而暫停履約，其經爭議處理結果被認定無理由者，不得

就暫停履約之部分要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免除契約責任。 

3. 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 

十、本契約有關日期之規定，除另有規定外均為日曆天，包含各類假日及

政府臨時公布之放假日在內。 

十一、 契約份數及附件︰本契約正本 2 份，甲乙雙方各執 1 份；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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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份，由乙方執 2 份、甲方執 8 份，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本契約

附件計變賣清冊及規範全份、開標紀錄、標價清單。 

 

 

立契約人： 

甲 方：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統 一 編 號：79356308 

分公司代表人：分公司總經理 王 錦 榮 

地 址：804004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10號 

 

 

 

 

乙 方：  

統 一 編 號：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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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